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丙（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兼法定代理人  丁（即丙之父，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戊（即丙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被  上訴人    甲（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19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2年度中小字第5251號第一審小額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超過「新臺幣2萬204

5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

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

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丙及被上訴人於本

件侵權行為事件發生時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參酌上開規

定，爰就其等真實姓名及住所等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予

以隱蔽。

  二、次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

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

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

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判決有同法第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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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次

按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有正當理由者，依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第2款規定，法院應駁回他造當事人一造言詞辯論之

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若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所為判決即屬違背法令。查，本件訴訟

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原審乃依小額訴

訟程序審理，並以上訴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民

國113年3月22日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為由，依被上訴人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上訴人於收受原判決後，

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件上訴，並指稱：上訴人早已遷離原

住處，並於113年1月19日將戶籍遷移至臺中市太平區環中

東路三段之現住處，上訴人並未收到原審開庭之通知，亦

不知有遭起訴之事，原審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為言詞辯

論，違反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款規定等語，已具體指摘

原判決違背法令之理由。再查，上訴人於113年1月19日即

已遷居至臺中市太平區00段之現住處，有戶籍謄本及戶口

名簿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19頁、本院卷第37頁），而

原審113年3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書暨起訴狀繕本，

係於113年2月20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遷居前之臺中市太平

區00路原住所管區派出所，亦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按（見原

審卷第101頁），堪認原審113年3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並

未合法通知上訴人，則上訴人未於113年3月22日原審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辯論，具有正當理由，依首揭說明，原審應

駁回被上訴人一造辯論判決之聲請，延展辯論期日。乃原

審法院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而為一造辯論判決，於法尚有

不合，則上訴人以此為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乙節，應屬

有據。是本件上訴應屬合法，應先敘明。

　三、再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為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28所明定。本件被上訴人於113年3月22日原

審言詞辯論期日前受合法通知，並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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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見原審卷第99、107-108頁），是被上訴人並無因

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情事，故被上

訴人於本院以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所提出之新事證，

乃屬新攻擊防法方法，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規定不

符，本院即不得予以審酌而援為判決之基礎，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7日起至臺中市太平

區00號之社區跆拳道館道場（下稱系爭跆拳道館），參與

跆拳道課程之教學及練習。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5日晚間8

時許之非練習期間，在上揭道場內遭上訴人丙以腿踢擊下

體，致受有會陰部挫傷（下稱系爭傷害），數日劇痛難

耐，被上訴人經歷此事件後，身心均受有嚴重傷害，致受

有醫藥費1145元、就醫交通費900元、精神慰撫金2萬元之

損害。上訴人丁、戊為丙之父、母，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87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

訴人連帶賠償2萬20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就原審判

決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故逾上開範圍部分未繫屬本

院，不予贅列）。並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與丙於113年3月5日在系爭跆拳道

館上課之時間為「上午10時至下午3時」，該日下午3時許

下課後，丙即離開系爭跆拳道館返家，並無被上訴人所指

於該日20時許以腳踢擊被上訴人之情事。又依證人即授課

老師湯00之證述，被上訴人與丙係在113年3月5日上午約1

2時許在系爭跆拳道館內嬉鬧，當時被上訴人並未告知身

體有不適，亦無疼痛或不適之表情，且被上訴人於當日並

未就醫，而是於翌日即113年3月6日晚間9時許才至衛生福

利部臺中醫院（下稱臺中醫院）急診就診，被上訴人苟有

遭丙踢擊下體造成疼痛數日之事，應無當下未向授課老師

反應、返家後亦未立即就醫，且於當日下午尚繼續上舞蹈

課、並與丙仍一起玩鬧之情，被上訴人究竟何時受傷、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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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如何，均屬有疑。退而言之，丙與被上訴人是在上課期

間，因嬉鬧而有肢體接觸，丙絕無惡意踢擊被上訴人之情

事，丙是因遭被上訴人與另一女童聯手捉弄、追打才抵

抗，應有過失相抵之適用，得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酌

減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等語為辯（原審判決上訴人應

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萬2045元及自113年2月2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

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主張於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之間，於

系爭跆拳道館課間休息時，遭丙踢擊下體致受有系爭傷害，

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檢送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受理案件證明單、調查筆錄、診斷證明書，及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太平分局所檢送之相關卷證資料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主張遭丙踢擊受傷之時間為晚間8時

許，該時間丙早已返家，並無被上訴人所指情事為辯。然

查，依湯濡安於接受警詢時之證述、丙在其母戊陪同下接受

司法警察機關處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查處時所為陳述

（見原審卷第67-69、82頁），分別稱本件事發時間為111年

3月5日上午約12時許、11時許上空手道課程之中途休息時間

（見原審卷第68、82頁），可推知本件事發之時間應為111

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間之休息時間。基於綜合被上

訴人全部陳述意旨，被上訴人所主張者，始終為111年3月5

日被上訴人遭丙踢擊受傷，且被上訴人與丙間於111年3月5

日並無其他踢擊事件，堪認被上訴人起訴狀之上開記載，應

係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乙於事發當時未在場、且未與被上

訴人同住，致無法確認事件發生時間所為之誤載，無礙本件

關於事發時間之認定。

　㈢再依湯00於警詢中證稱：伊為系爭跆拳道館空手道運動班教

練，伊於111年3月5日上午約12時左右有在現場，伊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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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與丙等人在嬉鬧，當時是下課休息時間等語（見原

審卷第68頁）；丙在其母即上訴人戊陪同下接受司法警察機

關處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查處時陳稱：於111年3月5日1

1時許在系爭跆拳道館上空手道課程，在中途休息時間與對

方（按即被上訴人）在玩耍，途中有推擋，膝蓋有碰到對方

等語（見原審卷第82頁），互核湯濡安與丙之前開陳述，可

知丙與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間之休

息時間，確因嬉鬧而有肢體接觸之事實，再核之被上訴人於

當日返家後即告知其姊遭踢擊下體疼痛，被上訴人之姊並旋

於當日晚間即將該情事轉告知其母，被上訴人之母則於翌日

即攜被上訴人至醫院就醫之過程，被上訴人就醫尚難認有何

延宕情事，且被上訴人所受「會陰部挫傷」之傷害（見原審

卷第74頁診斷證明書），復與被上訴人於事發當日告知其姊

遭踢擊下體疼痛之情相符，堪認被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確係

遭丙踢擊所致，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於受傷後即時就醫等

語，否認被上訴人之系爭傷害係遭丙踢擊所致，亦難採憑。

至上訴人另以丙於事發時係與被上訴人嬉戲中，並無傷害被

上訴人之故意等語為辯。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

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之

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並不限於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亦構成侵權行為，而丙為000年0月出生，於本件事發當

時年滿8歲9個月，為有識別能力之人，其於嬉戲中應注意避

免肢體動作過大、用力過猛，以免傷及他人，且依其情形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於嬉鬧過程中踢擊被上

訴人之下體，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而不法侵害被上訴

人之身體健康權利，是丙雖非故意，仍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責

任，是上訴人以丙非故意傷害被上訴人等語為辯，亦難採

憑。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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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

因丙之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害，已詳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依前

開規定，請求丙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即屬有據。再按無行

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

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前項情形，法定代理人如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

當之監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

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丙於行為時係限制行為能

力人，且丙於行為時有識別能力，亦如前述，則被上訴人請

求丙之法定代理人即上訴人丁、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

有據。茲就被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就醫交通費：

　　  被上訴人主張因系爭傷害至臺中醫院就醫，因此支出醫療

費用1145元、交通費900元（合計2045元），為上訴人所

不爭執，且有診斷證明書等為證，核其上開請求與受傷治

療及證明所受損害有關，被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即屬有

據，應予准許。

    ⒉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

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

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

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 號判決要

旨參照）。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

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

定之。經查，被上訴人因丙之傷害行為，致受有系爭傷

害，自受有身體及精神上之痛苦，是其請求非財產損害，

自屬有據。經審酌被上訴人與丙均為國小學生、本件事發

之經過情節，及兩造財產暨收入狀況（見原審卷證物袋內

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為維護兩造之隱

私、個資，爰不詳予敘述），丙之上開侵權行為對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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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造成之恐懼與所受身體及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

被上訴人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萬元為允洽。

　　⒊合計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金額為2萬2045元

（計算式：2045元＋2萬元＝2萬2045元）。上訴人雖另主

張本件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酌減或免除上訴人之賠

償責任，然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有如何之過

失，且被上訴人於本件事發當時縱有與丙嬉鬧之事實，亦

難認有何與有過失之情事，上訴人主張應適用過失相抵而

減輕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

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

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債

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被上訴人起訴後，於原審並

未將起訴狀及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合法送達上訴人，已如前

述，上訴人係於收受原判決後始知悉有本件訴訟，而原判決

係於113年5月2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戶籍地址之管區派出

所，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27-129頁），衡之

戊於113年5月3日即具狀聲請閱卷（見原審卷第131頁），可

知上訴人至遲於113年5月3日即已實際收受原判決，上訴人

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自113年5月4

日（即上訴人知悉被上訴人起訴事實之翌日）起，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㈥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

帶給付2萬2045元，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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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

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

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

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為假

執行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㈦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

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㈧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32第1、2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

條、第85條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呂麗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顏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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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丙（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兼法定代理人  丁（即丙之父，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戊（即丙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被  上訴人    甲（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2年度中小字第5251號第一審小額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超過「新臺幣2萬2045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丙及被上訴人於本件侵權行為事件發生時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參酌上開規定，爰就其等真實姓名及住所等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予以隱蔽。
  二、次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次按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有正當理由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2款規定，法院應駁回他造當事人一造言詞辯論之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若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所為判決即屬違背法令。查，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原審乃依小額訴訟程序審理，並以上訴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民國113年3月22日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為由，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上訴人於收受原判決後，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件上訴，並指稱：上訴人早已遷離原住處，並於113年1月19日將戶籍遷移至臺中市太平區環中東路三段之現住處，上訴人並未收到原審開庭之通知，亦不知有遭起訴之事，原審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為言詞辯論，違反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款規定等語，已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理由。再查，上訴人於113年1月19日即已遷居至臺中市太平區00段之現住處，有戶籍謄本及戶口名簿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19頁、本院卷第37頁），而原審113年3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書暨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2月20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遷居前之臺中市太平區00路原住所管區派出所，亦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01頁），堪認原審113年3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並未合法通知上訴人，則上訴人未於113年3月22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論，具有正當理由，依首揭說明，原審應駁回被上訴人一造辯論判決之聲請，延展辯論期日。乃原審法院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而為一造辯論判決，於法尚有不合，則上訴人以此為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乙節，應屬有據。是本件上訴應屬合法，應先敘明。
　三、再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所明定。本件被上訴人於113年3月22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前受合法通知，並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論（見原審卷第99、107-108頁），是被上訴人並無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情事，故被上訴人於本院以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所提出之新事證，乃屬新攻擊防法方法，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規定不符，本院即不得予以審酌而援為判決之基礎，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7日起至臺中市太平區00號之社區跆拳道館道場（下稱系爭跆拳道館），參與跆拳道課程之教學及練習。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5日晚間8時許之非練習期間，在上揭道場內遭上訴人丙以腿踢擊下體，致受有會陰部挫傷（下稱系爭傷害），數日劇痛難耐，被上訴人經歷此事件後，身心均受有嚴重傷害，致受有醫藥費1145元、就醫交通費900元、精神慰撫金2萬元之損害。上訴人丁、戊為丙之父、母，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7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2萬20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故逾上開範圍部分未繫屬本院，不予贅列）。並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與丙於113年3月5日在系爭跆拳道館上課之時間為「上午10時至下午3時」，該日下午3時許下課後，丙即離開系爭跆拳道館返家，並無被上訴人所指於該日20時許以腳踢擊被上訴人之情事。又依證人即授課老師湯00之證述，被上訴人與丙係在113年3月5日上午約12時許在系爭跆拳道館內嬉鬧，當時被上訴人並未告知身體有不適，亦無疼痛或不適之表情，且被上訴人於當日並未就醫，而是於翌日即113年3月6日晚間9時許才至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下稱臺中醫院）急診就診，被上訴人苟有遭丙踢擊下體造成疼痛數日之事，應無當下未向授課老師反應、返家後亦未立即就醫，且於當日下午尚繼續上舞蹈課、並與丙仍一起玩鬧之情，被上訴人究竟何時受傷、傷勢如何，均屬有疑。退而言之，丙與被上訴人是在上課期間，因嬉鬧而有肢體接觸，丙絕無惡意踢擊被上訴人之情事，丙是因遭被上訴人與另一女童聯手捉弄、追打才抵抗，應有過失相抵之適用，得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酌減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等語為辯（原審判決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萬2045元及自113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主張於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之間，於系爭跆拳道館課間休息時，遭丙踢擊下體致受有系爭傷害，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檢送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調查筆錄、診斷證明書，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所檢送之相關卷證資料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主張遭丙踢擊受傷之時間為晚間8時許，該時間丙早已返家，並無被上訴人所指情事為辯。然查，依湯濡安於接受警詢時之證述、丙在其母戊陪同下接受司法警察機關處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查處時所為陳述（見原審卷第67-69、82頁），分別稱本件事發時間為111年3月5日上午約12時許、11時許上空手道課程之中途休息時間（見原審卷第68、82頁），可推知本件事發之時間應為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間之休息時間。基於綜合被上訴人全部陳述意旨，被上訴人所主張者，始終為111年3月5日被上訴人遭丙踢擊受傷，且被上訴人與丙間於111年3月5日並無其他踢擊事件，堪認被上訴人起訴狀之上開記載，應係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乙於事發當時未在場、且未與被上訴人同住，致無法確認事件發生時間所為之誤載，無礙本件關於事發時間之認定。
　㈢再依湯00於警詢中證稱：伊為系爭跆拳道館空手道運動班教練，伊於111年3月5日上午約12時左右有在現場，伊有看到被上訴人與丙等人在嬉鬧，當時是下課休息時間等語（見原審卷第68頁）；丙在其母即上訴人戊陪同下接受司法警察機關處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查處時陳稱：於111年3月5日11時許在系爭跆拳道館上空手道課程，在中途休息時間與對方（按即被上訴人）在玩耍，途中有推擋，膝蓋有碰到對方等語（見原審卷第82頁），互核湯濡安與丙之前開陳述，可知丙與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間之休息時間，確因嬉鬧而有肢體接觸之事實，再核之被上訴人於當日返家後即告知其姊遭踢擊下體疼痛，被上訴人之姊並旋於當日晚間即將該情事轉告知其母，被上訴人之母則於翌日即攜被上訴人至醫院就醫之過程，被上訴人就醫尚難認有何延宕情事，且被上訴人所受「會陰部挫傷」之傷害（見原審卷第74頁診斷證明書），復與被上訴人於事發當日告知其姊遭踢擊下體疼痛之情相符，堪認被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確係遭丙踢擊所致，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於受傷後即時就醫等語，否認被上訴人之系爭傷害係遭丙踢擊所致，亦難採憑。至上訴人另以丙於事發時係與被上訴人嬉戲中，並無傷害被上訴人之故意等語為辯。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並不限於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亦構成侵權行為，而丙為000年0月出生，於本件事發當時年滿8歲9個月，為有識別能力之人，其於嬉戲中應注意避免肢體動作過大、用力過猛，以免傷及他人，且依其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於嬉鬧過程中踢擊被上訴人之下體，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而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身體健康權利，是丙雖非故意，仍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責任，是上訴人以丙非故意傷害被上訴人等語為辯，亦難採憑。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因丙之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害，已詳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丙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即屬有據。再按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法定代理人如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丙於行為時係限制行為能力人，且丙於行為時有識別能力，亦如前述，則被上訴人請求丙之法定代理人即上訴人丁、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茲就被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就醫交通費：
　　  被上訴人主張因系爭傷害至臺中醫院就醫，因此支出醫療費用1145元、交通費900元（合計2045元），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且有診斷證明書等為證，核其上開請求與受傷治療及證明所受損害有關，被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 號判決要旨參照）。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經查，被上訴人因丙之傷害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害，自受有身體及精神上之痛苦，是其請求非財產損害，自屬有據。經審酌被上訴人與丙均為國小學生、本件事發之經過情節，及兩造財產暨收入狀況（見原審卷證物袋內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為維護兩造之隱私、個資，爰不詳予敘述），丙之上開侵權行為對被上訴人所造成之恐懼與所受身體及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萬元為允洽。
　　⒊合計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金額為2萬2045元（計算式：2045元＋2萬元＝2萬2045元）。上訴人雖另主張本件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酌減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然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有如何之過失，且被上訴人於本件事發當時縱有與丙嬉鬧之事實，亦難認有何與有過失之情事，上訴人主張應適用過失相抵而減輕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被上訴人起訴後，於原審並未將起訴狀及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合法送達上訴人，已如前述，上訴人係於收受原判決後始知悉有本件訴訟，而原判決係於113年5月2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戶籍地址之管區派出所，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27-129頁），衡之戊於113年5月3日即具狀聲請閱卷（見原審卷第131頁），可知上訴人至遲於113年5月3日即已實際收受原判決，上訴人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自113年5月4日（即上訴人知悉被上訴人起訴事實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㈥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2萬2045元，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㈦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㈧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2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呂麗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顏偉林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丙（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兼法定代理人  丁（即丙之父，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戊（即丙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被  上訴人    甲（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19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2年度中小字第5251號第一審小額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超過「新臺幣2萬204
    5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
      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
      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丙及被上訴人於本
      件侵權行為事件發生時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參酌上開規
      定，爰就其等真實姓名及住所等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予
      以隱蔽。
  二、次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
      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
      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
      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判決有同法第46
      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次
      按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有正當理由者，依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第2款規定，法院應駁回他造當事人一造言詞辯論之
      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若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所為判決即屬違背法令。查，本件訴訟
      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原審乃依小額訴
      訟程序審理，並以上訴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民
      國113年3月22日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為由，依被上訴人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上訴人於收受原判決後，
      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件上訴，並指稱：上訴人早已遷離原
      住處，並於113年1月19日將戶籍遷移至臺中市太平區環中
      東路三段之現住處，上訴人並未收到原審開庭之通知，亦
      不知有遭起訴之事，原審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為言詞辯論
      ，違反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款規定等語，已具體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之理由。再查，上訴人於113年1月19日即已
      遷居至臺中市太平區00段之現住處，有戶籍謄本及戶口名
      簿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19頁、本院卷第37頁），而原
      審113年3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書暨起訴狀繕本，係
      於113年2月20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遷居前之臺中市太平區
      00路原住所管區派出所，亦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按（見原審
      卷第101頁），堪認原審113年3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並未
      合法通知上訴人，則上訴人未於113年3月22日原審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辯論，具有正當理由，依首揭說明，原審應駁
      回被上訴人一造辯論判決之聲請，延展辯論期日。乃原審
      法院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而為一造辯論判決，於法尚有不
      合，則上訴人以此為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乙節，應屬有
      據。是本件上訴應屬合法，應先敘明。
　三、再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為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28所明定。本件被上訴人於113年3月22日原
      審言詞辯論期日前受合法通知，並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辯論（見原審卷第99、107-108頁），是被上訴人並無因
      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情事，故被上
      訴人於本院以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所提出之新事證，
      乃屬新攻擊防法方法，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規定不
      符，本院即不得予以審酌而援為判決之基礎，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7日起至臺中市太平
      區00號之社區跆拳道館道場（下稱系爭跆拳道館），參與
      跆拳道課程之教學及練習。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5日晚間8
      時許之非練習期間，在上揭道場內遭上訴人丙以腿踢擊下
      體，致受有會陰部挫傷（下稱系爭傷害），數日劇痛難耐
      ，被上訴人經歷此事件後，身心均受有嚴重傷害，致受有
      醫藥費1145元、就醫交通費900元、精神慰撫金2萬元之損
      害。上訴人丁、戊為丙之父、母，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7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
      人連帶賠償2萬20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
      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故逾上開範圍部分未繫屬本院，
      不予贅列）。並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與丙於113年3月5日在系爭跆拳道
      館上課之時間為「上午10時至下午3時」，該日下午3時許
      下課後，丙即離開系爭跆拳道館返家，並無被上訴人所指
      於該日20時許以腳踢擊被上訴人之情事。又依證人即授課
      老師湯00之證述，被上訴人與丙係在113年3月5日上午約1
      2時許在系爭跆拳道館內嬉鬧，當時被上訴人並未告知身
      體有不適，亦無疼痛或不適之表情，且被上訴人於當日並
      未就醫，而是於翌日即113年3月6日晚間9時許才至衛生福
      利部臺中醫院（下稱臺中醫院）急診就診，被上訴人苟有
      遭丙踢擊下體造成疼痛數日之事，應無當下未向授課老師
      反應、返家後亦未立即就醫，且於當日下午尚繼續上舞蹈
      課、並與丙仍一起玩鬧之情，被上訴人究竟何時受傷、傷
      勢如何，均屬有疑。退而言之，丙與被上訴人是在上課期
      間，因嬉鬧而有肢體接觸，丙絕無惡意踢擊被上訴人之情
      事，丙是因遭被上訴人與另一女童聯手捉弄、追打才抵抗
      ，應有過失相抵之適用，得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酌減
      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等語為辯（原審判決上訴人應連
      帶給付被上訴人2萬2045元及自113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主張於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之間，於系
    爭跆拳道館課間休息時，遭丙踢擊下體致受有系爭傷害，有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檢送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理案件證明單、調查筆錄、診斷證明書，及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太平分局所檢送之相關卷證資料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主張遭丙踢擊受傷之時間為晚間8時許，
    該時間丙早已返家，並無被上訴人所指情事為辯。然查，依
    湯濡安於接受警詢時之證述、丙在其母戊陪同下接受司法警
    察機關處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查處時所為陳述（見原審
    卷第67-69、82頁），分別稱本件事發時間為111年3月5日上
    午約12時許、11時許上空手道課程之中途休息時間（見原審
    卷第68、82頁），可推知本件事發之時間應為111年3月5日
    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間之休息時間。基於綜合被上訴人全部
    陳述意旨，被上訴人所主張者，始終為111年3月5日被上訴
    人遭丙踢擊受傷，且被上訴人與丙間於111年3月5日並無其
    他踢擊事件，堪認被上訴人起訴狀之上開記載，應係被上訴
    人之法定代理人乙於事發當時未在場、且未與被上訴人同住
    ，致無法確認事件發生時間所為之誤載，無礙本件關於事發
    時間之認定。
　㈢再依湯00於警詢中證稱：伊為系爭跆拳道館空手道運動班教
    練，伊於111年3月5日上午約12時左右有在現場，伊有看到
    被上訴人與丙等人在嬉鬧，當時是下課休息時間等語（見原
    審卷第68頁）；丙在其母即上訴人戊陪同下接受司法警察機
    關處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查處時陳稱：於111年3月5日1
    1時許在系爭跆拳道館上空手道課程，在中途休息時間與對
    方（按即被上訴人）在玩耍，途中有推擋，膝蓋有碰到對方
    等語（見原審卷第82頁），互核湯濡安與丙之前開陳述，可
    知丙與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間之休
    息時間，確因嬉鬧而有肢體接觸之事實，再核之被上訴人於
    當日返家後即告知其姊遭踢擊下體疼痛，被上訴人之姊並旋
    於當日晚間即將該情事轉告知其母，被上訴人之母則於翌日
    即攜被上訴人至醫院就醫之過程，被上訴人就醫尚難認有何
    延宕情事，且被上訴人所受「會陰部挫傷」之傷害（見原審
    卷第74頁診斷證明書），復與被上訴人於事發當日告知其姊
    遭踢擊下體疼痛之情相符，堪認被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確係
    遭丙踢擊所致，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於受傷後即時就醫等
    語，否認被上訴人之系爭傷害係遭丙踢擊所致，亦難採憑。
    至上訴人另以丙於事發時係與被上訴人嬉戲中，並無傷害被
    上訴人之故意等語為辯。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
    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之
    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並不限於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亦構成侵權行為，而丙為000年0月出生，於本件事發當
    時年滿8歲9個月，為有識別能力之人，其於嬉戲中應注意避
    免肢體動作過大、用力過猛，以免傷及他人，且依其情形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於嬉鬧過程中踢擊被上
    訴人之下體，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而不法侵害被上訴
    人之身體健康權利，是丙雖非故意，仍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責
    任，是上訴人以丙非故意傷害被上訴人等語為辯，亦難採憑
    。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
    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因丙
    之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害，已詳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依前開規
    定，請求丙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即屬有據。再按無行為能
    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為時
    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前
    項情形，法定代理人如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
    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7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丙於行為時係限制行為能力人，
    且丙於行為時有識別能力，亦如前述，則被上訴人請求丙之
    法定代理人即上訴人丁、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
    茲就被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就醫交通費：
　　  被上訴人主張因系爭傷害至臺中醫院就醫，因此支出醫療
      費用1145元、交通費900元（合計2045元），為上訴人所
      不爭執，且有診斷證明書等為證，核其上開請求與受傷治
      療及證明所受損害有關，被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即屬有
      據，應予准許。
    ⒉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
      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
      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
      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 號判決要
      旨參照）。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
      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
      定之。經查，被上訴人因丙之傷害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害
      ，自受有身體及精神上之痛苦，是其請求非財產損害，自
      屬有據。經審酌被上訴人與丙均為國小學生、本件事發之
      經過情節，及兩造財產暨收入狀況（見原審卷證物袋內兩
      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為維護兩造之隱私、
      個資，爰不詳予敘述），丙之上開侵權行為對被上訴人所
      造成之恐懼與所受身體及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
      訴人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萬元為允洽。
　　⒊合計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金額為2萬2045元（
      計算式：2045元＋2萬元＝2萬2045元）。上訴人雖另主張本
      件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酌減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
      任，然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有如何之過失，且
      被上訴人於本件事發當時縱有與丙嬉鬧之事實，亦難認有
      何與有過失之情事，上訴人主張應適用過失相抵而減輕或
      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
    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
    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債
    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被上訴人起訴後，於原審並
    未將起訴狀及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合法送達上訴人，已如前
    述，上訴人係於收受原判決後始知悉有本件訴訟，而原判決
    係於113年5月2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戶籍地址之管區派出所
    ，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27-129頁），衡之戊
    於113年5月3日即具狀聲請閱卷（見原審卷第131頁），可知
    上訴人至遲於113年5月3日即已實際收受原判決，上訴人迄
    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自113年5月4日
    （即上訴人知悉被上訴人起訴事實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㈥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
    帶給付2萬2045元，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逾上
    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
    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
    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
    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為假
    執行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㈦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
    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㈧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32第1、2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
    條、第85條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呂麗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顏偉林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丙（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兼法定代理人  丁（即丙之父，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戊（即丙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被  上訴人    甲（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2年度中小字第5251號第一審小額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超過「新臺幣2萬2045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丙及被上訴人於本件侵權行為事件發生時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參酌上開規定，爰就其等真實姓名及住所等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予以隱蔽。
  二、次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次按當事人之不到場可認為有正當理由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2款規定，法院應駁回他造當事人一造言詞辯論之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若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所為判決即屬違背法令。查，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原審乃依小額訴訟程序審理，並以上訴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民國113年3月22日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為由，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上訴人於收受原判決後，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件上訴，並指稱：上訴人早已遷離原住處，並於113年1月19日將戶籍遷移至臺中市太平區環中東路三段之現住處，上訴人並未收到原審開庭之通知，亦不知有遭起訴之事，原審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為言詞辯論，違反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款規定等語，已具體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之理由。再查，上訴人於113年1月19日即已遷居至臺中市太平區00段之現住處，有戶籍謄本及戶口名簿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19頁、本院卷第37頁），而原審113年3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書暨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2月20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遷居前之臺中市太平區00路原住所管區派出所，亦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01頁），堪認原審113年3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並未合法通知上訴人，則上訴人未於113年3月22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論，具有正當理由，依首揭說明，原審應駁回被上訴人一造辯論判決之聲請，延展辯論期日。乃原審法院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而為一造辯論判決，於法尚有不合，則上訴人以此為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乙節，應屬有據。是本件上訴應屬合法，應先敘明。
　三、再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所明定。本件被上訴人於113年3月22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前受合法通知，並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論（見原審卷第99、107-108頁），是被上訴人並無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情事，故被上訴人於本院以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所提出之新事證，乃屬新攻擊防法方法，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規定不符，本院即不得予以審酌而援為判決之基礎，附此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7日起至臺中市太平區00號之社區跆拳道館道場（下稱系爭跆拳道館），參與跆拳道課程之教學及練習。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5日晚間8時許之非練習期間，在上揭道場內遭上訴人丙以腿踢擊下體，致受有會陰部挫傷（下稱系爭傷害），數日劇痛難耐，被上訴人經歷此事件後，身心均受有嚴重傷害，致受有醫藥費1145元、就醫交通費900元、精神慰撫金2萬元之損害。上訴人丁、戊為丙之父、母，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7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2萬20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就原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故逾上開範圍部分未繫屬本院，不予贅列）。並於本院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與丙於113年3月5日在系爭跆拳道館上課之時間為「上午10時至下午3時」，該日下午3時許下課後，丙即離開系爭跆拳道館返家，並無被上訴人所指於該日20時許以腳踢擊被上訴人之情事。又依證人即授課老師湯00之證述，被上訴人與丙係在113年3月5日上午約12時許在系爭跆拳道館內嬉鬧，當時被上訴人並未告知身體有不適，亦無疼痛或不適之表情，且被上訴人於當日並未就醫，而是於翌日即113年3月6日晚間9時許才至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下稱臺中醫院）急診就診，被上訴人苟有遭丙踢擊下體造成疼痛數日之事，應無當下未向授課老師反應、返家後亦未立即就醫，且於當日下午尚繼續上舞蹈課、並與丙仍一起玩鬧之情，被上訴人究竟何時受傷、傷勢如何，均屬有疑。退而言之，丙與被上訴人是在上課期間，因嬉鬧而有肢體接觸，丙絕無惡意踢擊被上訴人之情事，丙是因遭被上訴人與另一女童聯手捉弄、追打才抵抗，應有過失相抵之適用，得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酌減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等語為辯（原審判決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萬2045元及自113年2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主張於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之間，於系爭跆拳道館課間休息時，遭丙踢擊下體致受有系爭傷害，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檢送之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調查筆錄、診斷證明書，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所檢送之相關卷證資料可稽，堪信為真。
　㈡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主張遭丙踢擊受傷之時間為晚間8時許，該時間丙早已返家，並無被上訴人所指情事為辯。然查，依湯濡安於接受警詢時之證述、丙在其母戊陪同下接受司法警察機關處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查處時所為陳述（見原審卷第67-69、82頁），分別稱本件事發時間為111年3月5日上午約12時許、11時許上空手道課程之中途休息時間（見原審卷第68、82頁），可推知本件事發之時間應為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間之休息時間。基於綜合被上訴人全部陳述意旨，被上訴人所主張者，始終為111年3月5日被上訴人遭丙踢擊受傷，且被上訴人與丙間於111年3月5日並無其他踢擊事件，堪認被上訴人起訴狀之上開記載，應係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乙於事發當時未在場、且未與被上訴人同住，致無法確認事件發生時間所為之誤載，無礙本件關於事發時間之認定。
　㈢再依湯00於警詢中證稱：伊為系爭跆拳道館空手道運動班教練，伊於111年3月5日上午約12時左右有在現場，伊有看到被上訴人與丙等人在嬉鬧，當時是下課休息時間等語（見原審卷第68頁）；丙在其母即上訴人戊陪同下接受司法警察機關處理未滿12歲兒童偏差行為查處時陳稱：於111年3月5日11時許在系爭跆拳道館上空手道課程，在中途休息時間與對方（按即被上訴人）在玩耍，途中有推擋，膝蓋有碰到對方等語（見原審卷第82頁），互核湯濡安與丙之前開陳述，可知丙與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5日上午11時許至12時許間之休息時間，確因嬉鬧而有肢體接觸之事實，再核之被上訴人於當日返家後即告知其姊遭踢擊下體疼痛，被上訴人之姊並旋於當日晚間即將該情事轉告知其母，被上訴人之母則於翌日即攜被上訴人至醫院就醫之過程，被上訴人就醫尚難認有何延宕情事，且被上訴人所受「會陰部挫傷」之傷害（見原審卷第74頁診斷證明書），復與被上訴人於事發當日告知其姊遭踢擊下體疼痛之情相符，堪認被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確係遭丙踢擊所致，是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於受傷後即時就醫等語，否認被上訴人之系爭傷害係遭丙踢擊所致，亦難採憑。至上訴人另以丙於事發時係與被上訴人嬉戲中，並無傷害被上訴人之故意等語為辯。惟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並不限於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亦構成侵權行為，而丙為000年0月出生，於本件事發當時年滿8歲9個月，為有識別能力之人，其於嬉戲中應注意避免肢體動作過大、用力過猛，以免傷及他人，且依其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於嬉鬧過程中踢擊被上訴人之下體，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而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身體健康權利，是丙雖非故意，仍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責任，是上訴人以丙非故意傷害被上訴人等語為辯，亦難採憑。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因丙之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害，已詳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依前開規定，請求丙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即屬有據。再按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法定代理人如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丙於行為時係限制行為能力人，且丙於行為時有識別能力，亦如前述，則被上訴人請求丙之法定代理人即上訴人丁、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有據。茲就被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金額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就醫交通費：
　　  被上訴人主張因系爭傷害至臺中醫院就醫，因此支出醫療費用1145元、交通費900元（合計2045元），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且有診斷證明書等為證，核其上開請求與受傷治療及證明所受損害有關，被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精神慰撫金：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 號判決要旨參照）。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經查，被上訴人因丙之傷害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害，自受有身體及精神上之痛苦，是其請求非財產損害，自屬有據。經審酌被上訴人與丙均為國小學生、本件事發之經過情節，及兩造財產暨收入狀況（見原審卷證物袋內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為維護兩造之隱私、個資，爰不詳予敘述），丙之上開侵權行為對被上訴人所造成之恐懼與所受身體及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2萬元為允洽。
　　⒊合計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金額為2萬2045元（計算式：2045元＋2萬元＝2萬2045元）。上訴人雖另主張本件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酌減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然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有如何之過失，且被上訴人於本件事發當時縱有與丙嬉鬧之事實，亦難認有何與有過失之情事，上訴人主張應適用過失相抵而減輕或免除上訴人之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被上訴人起訴後，於原審並未將起訴狀及言詞辯論期日之通知合法送達上訴人，已如前述，上訴人係於收受原判決後始知悉有本件訴訟，而原判決係於113年5月2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戶籍地址之管區派出所，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27-129頁），衡之戊於113年5月3日即具狀聲請閱卷（見原審卷第131頁），可知上訴人至遲於113年5月3日即已實際收受原判決，上訴人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被上訴人請求自113年5月4日（即上訴人知悉被上訴人起訴事實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㈥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2萬2045元，及自113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㈦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予以論駁贅述。　　　　
  ㈧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2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李宜娟
                              法  官　呂麗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顏偉林




